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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工商业储能盈利空间扩大

 8月18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分时电价机制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优化电价峰谷
时段和峰谷价差，进一步发挥电价信号作用、引导工商业用户错峰用电。单一制用电峰平谷电价比例调整为1.71:1:0.3
6（不满1千伏）和1.8:1:0.3（1千伏及以上），两部制用电峰平谷电价比例统一调整为1.6:1:0.4，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
础上上浮20%。

 工商业储能通过电池充放策略实现负荷侧电力调节，可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降低电网平衡压力、提高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收益包括帮助用户节约电费（电量电费+容量电费）、需求侧响应奖励、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等多种途
径，目前仍以峰谷价差套利为主。

 以下为原文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分时电价机制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京发改规〔2023〕11号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分时电价信号作用，合理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保障首都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093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要求，
现就进一步完善本市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1.执行范围。除地铁、无轨电车、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外的所有工商业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其中，变压器容量
在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且电压等级在1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电在峰谷分时电价基础上执行尖峰电价。农业生产
用电按照现行目录销售电价平段价格执行。

 2.时段划分。全年峰谷时段按每日24小时分为高峰、平段、低谷三段各8小时，具体时段划分如下：

 高峰时段：10:00-13:00；17:00-22:00

 平时段：7:00-10:00；13:00-17:00；22:00-23:00

 低谷时段：23:00-次日7:00

 其中：夏季（7、8月）11：00-13:00、16:00-17:00；冬季（1、12月）18:00-21:00为尖峰时段。

 3.峰谷价比。不满1千伏单一制用电峰平谷电价比例为1.71:1:0.36，即高峰价格在平段价格基础上上浮71%，低谷价
格在平段价格基础上下浮64%；1千伏及以上单一制用电峰平谷电价比例为1.8:1:0.3，即高峰价格在平段价格基础上上
浮80%，低谷价格在平段价格基础上下浮70%；两部制用电峰平谷电价比例为1.6:1:0.4，即高峰价格在平段价格基础上
上浮60%，低谷价格在平段价格基础上下浮60%。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20%。

 二、其他事项

 1.电力现货市场运行前，参加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申报用电峰谷电价价比原则上不低于本通知明确的峰谷
电价价比。市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结算时购电价格按本通知规定的分时电价峰谷时段及
浮动比例执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购电价格按本通知规定的分时电价峰谷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行。

 2.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全市电力系统用电负荷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分时电价执行范围、时段划分、峰平谷价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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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关要求

 1.各区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解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关注分时电价政策执行情况，执行中发现情况和问
题，及时报告我委。

 2.电网企业要加快分时计量装置改造，严格执行本市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密切跟踪本市电力系统峰谷特性变化，及
时开展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情况自评估，并按要求报备我委。

 本通知自2023年9月1日起执行。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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